附件1：教學人員名冊
師資應由實質具有與教學內容相關專長者擔任，請依據【三、課程內容】科目及師資名單
，詳列如下：
	一
	姓名
	
	與學生關係
	

	
	學歷
	

	
	經歷
	

	
	現職
	

	
	教學科目
	

	二
	姓名
	
	與學生關係
	

	
	學歷
	

	
	經歷
	

	
	現職
	

	
	教學科目
	

	三
	姓名
	
	與學生關係
	

	
	學歷
	

	
	經歷
	

	
	現職
	

	
	教學科目
	


（倘表格不足，可自行增列。)

教學人員學經歷證明文件影本
請依教學人員名冊中教師，提供相關學歷或經歷證明。
學歷：如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等…
經歷：如名片、教學單位官網截圖、教學單位粉絲專頁截圖等皆可…
(請依名冊順序排列，拍照或掃描後檢附上傳)



